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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货物类） 

 



 

 



 



 



 



 



 



 



 

 

 

 



 

 

(医疗卫生机构)：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北京博康达信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药

购销行为，有效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营造公平交易、诚实守信

的购销环境，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

守： 

一、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医药产品

购销合同约定购销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医药产品。 

二、甲方应当严格执行医药产品购销合同验收、入库制度

，对采购医药产品及发票进行查验，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合同外

采购、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渠道采购。 

三、甲方严禁接受乙方以任何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不

得将接受捐赠资助与采购挂钩。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乙方安

排并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乙方索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等。被迫接

受乙方给予的钱物，应予退还，无法退还的，有责任如实向有

关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情况。 

四、严禁甲方工作人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为乙方统计

医师个人及临床科室有关医药产品用量信息，或为乙方统计提

供便利。 

五、乙方不得以回扣、宴请等方式影响甲方工作人员采购



 

或使用医药产品的选择权，不得在学术活动中提供旅游、超标

准支付食宿费用。 

六、乙方指定   李颖    作为销售代表洽谈业务。销售

代表必须在工作时间到甲方指定地点联系商谈，不得到住院部

、门诊部、医技科室等推销医药产品，不得借故到甲方相关领

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家中访谈并提供任何好处费。 

七、乙方如违反本合同，一经发现，甲方有权终止购销合

同，并向有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如乙方被列入商业贿赂

不良记录，则严格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

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国卫法制发〔2013〕50 号)相关

规定处理。 

八、乙方有主动配合接受结果查究的义务。 

九、本合同作为医药产品购销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购

销合同一并执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一份，甲方纪

检监察部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报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执一份，并从签订之日起生效。 

 

 

 



 

 

 
  

        
 
 

 
 

 生物安全
柜 

赛 默 飞 世
尔科技（中
国）有限公
司 

1379 

1生物安全柜主机  
2 紫外灯 1根 中国 

3 70,000.00 
210,000.00 

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
内 

 

核酸液相
提取仪 

泰 普 生 物
科学（中国
）有限公司 

Simplex 
OUP 

1  主机 
2  说明书 

3  电源线 

中国 
1 150,000.00 

150,000.00 
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
内 

 

总计 360,000.00 

 

 

 
北京博康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安全柜 1379 3 赛默飞世尔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中

国 

70,000.00 210,000.00  

     

 

 

 

                 

 北京博康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液相提取仪 Simplex OUP 1 泰普生物科学（中

国）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北京博康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生物安全柜主机 1379 1  

2 紫外灯  1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核酸液相提取仪主

机 

Simplex 

OUP 

1  

2 说明书  1  

3 电源线  1  



 

 

 

 

 

 

 

 

 

 

 



 

 

 

 

 

 

 

 

 

 



 

 

 

 

 

 

 

 

 

 



 

 

 

 

 

 

 

 

 

 



 

 

 

 

 

 

 

 

 



 

 

 

 

 

 

 

 

 



 

 

 

 

 

 

 

 

 

 

 



 

 

 

 

 

 

 

 



 

 

 

 

 

 

 

 



 

 

 

 

 

 

 

 



 

 

 

 

 

 

 

 

 

 



 

 

 

 

 

 

 

 

 

 

 



 

 

 

 

 

 

 

 

 

 

 

 

 

 



 

 

 

 

 

 

 

 

 

 

 

 

 

 

 



 

 
 

 

 

 

 

 

 

 

 

 

 

 

 

 

 

 

 

 

 

 

 

 

 

                 

 



 

 

1、设备质量保证期为双方签订验收合格报告之日起 12 个月，我方承诺 12 个月内设备维护服

务。 

2、若调研时我方承诺的设备维保期限高于标书标定的设备维保期限，则我方承诺以较长维保期

限为准提供厂家售后服务（原厂售后，非代理供应商售后）和整机质保（非主机质保，非易耗

品质保)1年。 

3、我方承诺在货物验收时按照需方验收方（即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医工部）的要求提

供设备验收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配件等物表及内部检测、消杀情况表》、《设备详细

表》、《新进设备维保计划清单》和《新进设备验收准备资料》），若需方验收方表示我方未提供

充分的验收资料，则需方验收方有权不予验收。 

4、我方承诺优惠、优先提供设备的配件供货，所提供配件为未曾使用过的原厂新配件。如设备

出现故障，我方接到信息后 2 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如需要现场解决，在 48 小时内到项目现

场。 

5、我方承诺提供的设备是新的、未被使用过的、优质可靠技术成熟的，所提供设备相关文件真

实、有效，能指导设备的维修、操作及分析。 

6、我方承诺提供的货物是原厂家、原包装合法设备。试运行结束且最终验收合格后产品进入保

修期。 

7、设备验收后，在其在用期间，我方应承诺向需方提供价格优惠的备品备件。 

8、我方承诺参与全系统的调试工作，并在调试中负责解决设备相关的技术问题。 

9、验收后，在其使用期间，有任何技术问题，我方承诺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和援助。 

10、制作设备操作手册，包含设备操作步骤，售后维保联系人电话等信息，塑封后置于设备显

著位置。 

 

        

 



 

 

  



 

 



 

 

 

 

 



 

 

 

 

 



 

 

 

 

 



 

 

 

 

 



 



 

 

 

 

 

 

 

 

 

 

 

 

 

 

 

 



 

 

  

 

 

 

 

 

 

 

 

 

 

 

 

 

 



 

 



 



 



 


